附件：

第三师图木舒克市2025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和高龄老年人津贴调整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，根据《兵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新兵办发〔2025〕27号）、《兵团党委 兵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新兵党办发〔2021〕42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严格落实“同城同策”要求，结合师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居民基本生活需求，特制定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和高龄老年人津贴调整实施方案。
一、提标内容
（一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分类施保标准
1.最低生活保障标准。按照与喀什地区统一标准、同步调整的原则，对现行A、B、C三档低保标准整体上调8.1%。具体调整如下：
A档由每人每月712元提高至770元；
B档由每人每月510元提高至551元；
C档由每人每月420元提高至454元。
2.分类施保标准。继续对低保家庭中的特定群体增发补助金，标准按对应人员类型按照低保金额比例执行：
（1）对居住在距团部30公里以上连队或边境团场的低保对象，按低保标准的20%增发救助金，由每人每月142元提高至154元；
（2）对低保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及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，按低保标准的25%增发救助金，由每人每月178元提高至192元；
（3）对低保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，按低保标准的30%增发救助金，由每人每月213元提高至231元。
今后年度提标工作，上述三类特定群体的分类施保补助标准将按照相应比例同步调整。低保标准的调整将严格遵循上级有关要求，坚持与喀什地区同标准，由师市民政局会同财政局根据实际情况共同研究提出调整方案，履行联合签批程序后印发实施，确保政策衔接有序、执行规范。
（二）特困人员及孤儿基本生活补助标准
将师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1100元；社会散居孤儿（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300元。
（3） 80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标准
80至89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提高至每人每月75元；
90至99周岁老年人提高至每人每月150元；
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高至每人每月280元。
二、执行时间
本次调整涉及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、分类施保标准以及特困人员、孤儿（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基本生活保障标准，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；80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标准自2025年1月1日起执行。对新申请对象，严格按照调整后的标准开展审核认定；对已纳入保障范围的对象及新标准实施后退出保障的人员（不含死亡人员），须依新标准重新核定待遇差额，并及时足额补发应补资金，切实保障政策有序衔接、落实到位。
三、组织实施保障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提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和高龄老年人福利待遇，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，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支撑，也是织牢织密民生兜底保障网的现实需要。各街道、团场（镇）民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部署实施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提标工作有序推进、精准落地。
（二）严格规范执行。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执行调整后的各项保障标准，强化救助对象动态管理，精准认定保障对象，严把审核审批关口，健全常态化核查机制，做到应保尽保、应救尽救，坚决杜绝“脱保”“漏保”等问题，确保社会救助政策公平公正、规范有序落实。
（三）强化资金保障。本次提标所需资金从2025年度低保、特困供养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结余资金及2026年上级下达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；高龄津贴提标部分由兵团统一保障。各团场（镇）、街道民政与财政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，规范资金使用管理，确保资金申报、拨付、发放各环节衔接高效，按时足额发放到位，严禁任何形式的挤占、挪用、截留或克扣，切实保障资金安全规范运行。
（四）加大宣传引导。各街道、团场（镇）民政部门要充分运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政府网站、政务新媒体等渠道，广泛宣传提标政策的背景意义、主要内容和实施安排，准确解读社会救助和养老服务相关政策，提升政策知晓率和群众满意度，积极传递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体和老年群体的关怀温暖，营造尊老助困、共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，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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